绿化、保洁单位选择公告

1、项目概况

G76厦蓉高速（纳黔）起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坝乡白土岭（黔川界）赤水河大桥，经过泸州市叙永县，止于泸州市纳溪区新乐镇响滩子（白鹤林互通），全长134.8公里。全线共有特大桥4座、大桥93座，中小桥25座，隧道11座，涵洞260道，人行天桥及渡槽8座，互通式立交8处（现开通7个），收费站7个，服务区3个，停车区2个。工程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叙永至纳溪段于2011年12月建成通车，二期工程叙永至川黔界段于2012年12月建成通车。

G76厦蓉高速（隆纳）起于泸州市纳溪区白鹤林互通式立交，经过纳溪区、江阳区、龙马潭区、泸县，止于内江市隆昌县，主线全长73公里。全线共有特大桥2座、大桥12座，中小桥61座，涵洞455道，人行天桥及渡槽78座，互通式立交7处，收费站10个，服务区2个。工程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隆昌至胡市段于1999年9月建成通车，二期工程胡市至纳溪段于2000年11月建成通车。由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对该二路段实施营运管理。现决定对辖区内高速公路日常保洁、绿化养护（简称“日常养护工程” ，其界定标准见技术规范）进行选择，满足要求的潜在申请人可按照选择文件规定的内容，参加下列合同段的报价。

2、选择范围及合同段划分：

本项目选择划分为四个合同段，详见下表：

	合同段
	
	起止桩号
	长度(KM)
	工程内容

	NQ-LH1
	纳黔路
	K1789+932-K1851+612
	62
	绿化养护：中央分隔带、道路两侧、立交区、服务区、停车区、边坡、土路肩、弃土场、收费站周边绿化等所有绿化工程的修剪、浇水、松土、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补植等养护工作；

	LN-LH
	隆纳路
	K1924+732-K1998+238

含胡市、泸州、渠坝连接线
	80
	

	NQ-BJ1
	纳黔路
	K1789+932-K1851+612
	68
	日常保洁：道路两侧外隔离范围内的路面（含正线、连接线、收费站及匝道）、桥面、隧道路面、中分带、立交区、路肩、边坡、边沟、流水槽的清扫保洁；护栏、轮廓标、隔离栅、标志牌、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的擦洗保洁工作以及对隆纳、纳黔路的路产路权看护。

	LN-BJ
	隆纳路
	 K1924+732-K1998+238
	88
	


本次选择日常养护工程的合同有效期为三年，但施工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考核合格，可续签次年施工合同。一个申请人可以对绿化或保洁的两个合同段报价，亦可同时中选两个合同段。
3、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3.1日常养护工程投标资格要求 ：

a、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 

b、资质要求：日常保洁必须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省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绿化养护必须具备园林绿化二级及以上资质；

      c、业绩要求：具有在运营高速公路连续四年及以上，且正在四川省内从事日常养护工程施工200公里及以上有作业经验的施工企业(以原业主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的业绩证明)。
d、安全及信用证明：具有在运营高速公路连续四年以内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及信用等级良好的施工企业(以业主单位出具养护作业证明)。

e、人员、设备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管理和施工能力；

3.2 本次选择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转包或违法分包。

3.3 申请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报价。否则，相关报价均无效。

4. 选择办法

    本次选择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报价法，资格后审。
5、选择文件的获取

凡具备上述条件并有意参加本项目工程选择的申请人，请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上述资料复印件（复印件上应加盖单位公章）、法人委托书、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含复印件）于2016年3月31日9：30～15：00时至2016年4月6日9：30～15：00时，到四川省泸州市隆纳高速公路原泸州收费站旁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选择文件，每套收取成本费人民币150元，售后不退。
6. 选择报价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现场踏勘及选择预备会 

现场考察：选择人不组织现场考察。需考察现场的申请人可自行前往，相关费用自理，安全责任自负。

选择预备会：选择人不组织召开选择预备会。

6.2选择报价文件送交

选择报价文件送交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上午10：00时(北京时间)，申请人应按要求将密封完好的选择文件以面交方式送达四川省泸州市隆纳高速公路原泸州收费站旁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6.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未按要求密封的选择报价文件，选择人不予受理。

7. 选择保证金

在送交选择报价文件前，申请人应按选择人须知规定向选择人提交人民币5万元整的报价担保（采用现金转帐形式，且必须由申请人基本账户转出）。

8．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选择公告于2016年3月30日在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cnfgs.com）上发布。

9.评审结果公示
评审结果将发布在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cnfgs.com)公示3天，以接受社会监督。

10.联系方式

选择人：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泸州市隆纳高速公路原泸州收费站旁南方公司路安部                                     

邮  编： 646000

电  话： 0830-3252031     

传  真： 0830-3252000          

联系人： 陈先生   杨先生
  选择人：四川南方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